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沁水县人民政府
文件

沁水县人民武装部

沁政发〔2025〕12号

沁水县人民政府 沁水县人民武装部
关于印发《沁水县基干民兵优待保障办法》的

通 知

县政府有关部门、相关企事业单位：

现将《沁水县基干民兵优待保障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

沁水县人民政府 沁水县人民武装部

2025年8月14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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沁水县基干民兵优待保障办法

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，是中华

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助

手和后备力量，在维护国家安全稳定，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了

重要作用。为不断提升民兵身份认同感、使命责任感和社会荣

誉感，切实发挥好作用，有效落实基干民兵相关优待和权益保

障政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》《关于印发山西省基

干民兵优待和权益保障办法的通知》，晋城军分区《关于强化

民兵身份认同的实施意见》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优惠优待对象

本办法的适用对象是沁水县编组在册的持有《基干民兵

证》的人员和编组基干民兵的企事业单位。

二、优惠优待内容

（一）提供优先服务

1.在汽车客运站，参照现役军人享受优先购票、优先安

检、优先乘车等服务。

2.在县属医院和各乡镇（街道）卫生院看病就诊，参照现

役军人享受优先挂号、优先检查、优先取药、优先住院等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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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在各银行服务网点，参照现役军人享受优先服务。

4.在政务服务中心、不动产登记中心，参照现役军人享受

优先服务。

5.同等条件下，基干民兵优先推荐为企事业单位骨干、村

（社区）后备力量；符合入党条件的积极分子，经编兵单位和

组织部门培养考察优先入党；执行重大任务做出特别贡献的，

可在一线入党。

上述单位应在相关场所、站点、窗口设置基干民兵优先

标识。

（二）享受优惠政策

1.免费游览全县 A 级景区、公园、博物馆、纪念馆和开放

的文物保护单位。

2.免费乘坐县内所有公交车辆。

3.在中国工商银行办理专属借记卡，享受跨行汇款、取现

减免手续费和免收开卡工本费、卡年费、账户管理费等优惠政

策，为基干民兵专设“基干民兵贷”，积极鼓励创业就业，对

符合条件的可办理信用贷款，最高额度 30 万元。

4.中国移动沁水分公司、中国联通沁水分公司提供专属优

惠套餐，优惠办理宽带等优惠待遇。

5.在沁水大酒店、乌金宾馆等双拥酒店参照现役军人享受

客房当日房价 8-9 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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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构建荣誉体系

1.进行广泛宣传。通过电视、报刊、抖音、微信公众号等

新闻媒体进行深入宣传，大力宣扬报道民兵团体和个人先进事

迹，打造“沁水民兵”名片，着力提升社会认同感和获得感。

2.纳入表彰范围。县人民政府和县人民武装部按照职责权

限，对在参加政治教育、军事训练、比武竞赛及担负战备勤

务、防卫作战、非战争军事行动等任务中表现突出的基干民

兵，按规定给予表彰奖励，印发通报、通令，发放奖牌、证

书、奖金等，党史、地方志和军史部门将荣获个人二等功、集

体三等功以上奖励，省部级以上表彰、表扬的个人和单位名录

载入地方党史、地方志和军事志；将基干民兵纳入全县“双

争”等评先创优、评比表彰范围，军地每年联合评选表彰一批

“最美民兵”，通报表扬一批民兵工作先进单位和民兵工作优

秀个人。

3.展现时代风采。积极组织基干民兵参与每年全县庆“八

一”等双拥消夏晚会，展现新时代民兵风采，着力提升参与度

和荣誉感。

4.择优推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。经人民武装部和同级人

民政府认定民兵工作成绩突出的编组基干民兵企事业单位负责

人，在推荐各级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妇女代表时，根据入选

标准条件和结构比例，优先推荐。



— 5 —

（四）落实抚恤保障

1.因参战、参加军事演习、军事训练和执行军事勤务致残

的民兵，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第 1 号令《伤残抚恤管理办法》

（2020 年 2 月 1 日施行），按规定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民

兵证，享受伤残抚恤保障。

2.参与编组民兵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应鼓励支持民兵

参加军事训练、比武竞赛、战备勤务、非战争军事行动等相关

活动，期间按规定落实工资、奖金、福利和保险等待遇保障，

不得降低待遇。

（五）建立帮扶机制

1.享受就业创业、技能培训和法律服务等方面援助。

2.符合创业担保贷款条件的，享受创业担保贷款贴息。

3.每年适时组织慰问困难基干民兵，对特别困难基干民兵

家庭进行救助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基干民兵优待保障办法，涉及军

地、覆盖双方，要建立党委领导、政府主抓、军队协调、社会

参与的格局，形成军地一盘棋、各级共同抓的整体合力，确保

各项措施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搞好宣传引导。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搞好宣传教

育，及时将文件精神和要求传达到有关部门和全体基干民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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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营造“争当民兵、民兵光荣”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
（三）确保政策落实。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按照办法规

定研究具体措施，确保基干民兵优待保障办法有效落实。县人

民政府和县人民武装部将适时进行联合督导检查，对因落实不

到位引发投诉及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和个人，责令督促限期整

改。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。

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1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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